
 

 
  

  對公眾街市租金調整機制和收取空調費意見 

 

2010 年 12 月 14 日政府就租金調整機制和收取空調費用，向立法

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提出新建議。本會街市委員會根據新建

議內容，提出以下幾點初步意見。 

 

一.反對以市值租金為調整租金的目標 

1. 因為市值租金等同公開競投租金。政府在討論文件第 6 點中明

確表示﹕“我們必須再次指出，估價署用作評估市值租金的主要租值

依據，是來自街市及其它街市同類檔位的公開競投結果”。換言之，

市值租金等於公開競投租金。眾所周知，公開競投租金遠高於搬遷安

置入街市租金幾倍。例如:大埔墟售賣海鮮類 CFS01 檔競投租金 6.1

萬元，毗鄰同類 CFS02 檔租金 6 千元，政府把 6.1 萬元作為調整租金

的目標，意味著街市租金將增加幾倍，甚至十倍。因此本會堅決反對

以“市值租金”為調整租金的目標。 

 

2. 把市值租金作為調整租金基制的目標，不符合街市實際情況。

2009 年 2 月前公眾街市空置率達到 30%以上，原因是街市經營環境差

和租金過高。因此政府“在 2009 年 2 月開始，將空置 6個月和 8個月

以上的檔位競投底價分別降低至 80% 和 60%市值租金，以提升街市出

租率。截至今年 10 月，共有 1421 個檔位透過這個安排租出。” 事實

証明把市值租金作為調整租金的目標並不可行。另外，這部份降低競

投底價租出的有些攤檔，租金低於原安置攤檔租金。由此可見，政府

一邊降低市值租金提高出租率，一邊又把市值租金作為調整租金的目

標，顯然脫離現實。 

 

3. 市值租金同公眾街市社會功能背道而馳。政府在討論文件第 8

項中清楚講明﹕“我們認同公眾街市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和角色，包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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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廣大市民提供新鮮糧食，以及為社會基層提供就業與生計”。但是

在制定租金調整機制時，確把市值租金作為租金調整的目標，完全忽

略了公眾街市重要的社會功能和角色，兩者互相矛盾。 

 

4. 把市值租金作為調整租金的目標，對公開競投租戶亦不公

平。政府在討論文件中清楚表明﹕現在公眾街市租出的 12188 檔中，

“所繳租金不低於市值租金的租戶為 4540 名(37%)”。這些歷年公開

競投入街市租戶，由於各種因素絕大部份以非理性價格投得攤檔，租

金高出街市同類攤檔數倍。而政府 2009 年 2 月開始將 1421 個攤檔的

競投底價分別降低 80%和 60%租出，而沒有將原公開競投入街市租戶租

金降低同等水平，這對他們不公平。 

 
二.反對以實際平均租金作為租金調整機制的基礎 

1. 現在公眾街市租出的 12188 個檔位中，有 7648 個檔位是歷年

搬遷安置或交出流動小販牌入街市租戶。這類租戶具有“恩恤安置性

質歷史背景”，如同新界原居民享有相同權益。如果以實際平均租金

作為租金調整機制的基礎，就是逐步讓他們繳付與競投租戶同樣租

金。這種不顧歷史因素的做法，完全違背了當年安置他們入街市的原

意，對搬遷入街市租戶極不公平。 

 

2. 實際平均租金遠高於搬遷安置入街市租金。政府計算平均租金

的方法是﹕“如該街市有超過十個同類攤檔，在計算該類檔位的實際

平均租金時，會先剔除最高和最低租金的攤檔各一，以免因個別攤檔

的租金特別高或特別低而令實際平均租金產生偏差。”但是公眾街市

有 37%攤檔是公開競投高租金租戶，而享有優惠金安置入街市租金特

別低租戶只有 2%，特別高和特別低租戶數量相差 35%，完全不成比例。

因此實際平均租金，變相對安置入街市租戶大幅加租，令檔戶難以謀

生。這種做法等同“領滙模式”，逼迫安置租戶結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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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不可一刀切實施平均租金，有以下四個原因。 

第一.不同地區街市有區別。每一個地區的消費水平和經營環境都

不同，有部份消費力較強，有部份較弱。 

第二.新舊街市有區別。舊街市設施一般較新街市差和殘舊，衛生

環境亦明顯不能與新街市相比，先天條件明顯不足。 

第三.不同檔位位置有區別。檔口位置對販商生意有明顯的影響，

“頭檔”跟“尾檔”差距很大。 

第四.競投租金與安置租金有區別 。公開競投的租金與原有檔位

的租金釐定基礎根本不同，不能混為一談。 

 

三.反對政府提出的租金調整機制 

    建議對繳納優惠金、搬遷安置與公開競投租戶租金要區別對待，

用不同調整機制處理。 

 

1. 交出流動小販牌以優惠金繳付特別低租金的 2%租戶，是因長

期凍租歷史因素造成的。建議按照第一份租約規定的調整機制調整到

正常租金水平，然後和搬遷安置入街市租戶享有相同的租金調整機制。 

2. 搬遷安置入街市租戶租金調整機制。建議以這類租戶同類攤

檔現繳平均租金為租金調整機制的基礎。以示與競投租戶租金區別。 

3. 公開競投入街市租戶租金調整機制。建議以街市所有(包括搬

遷安置和公開競投兩類攤檔)同類攤檔現繳的平均租金為基礎。吸引他

們繼續留在街市經營，避免租金過高被迫退租，造成街市空置率高企。 

4. 繼續凍結街市租金。主要理據:一是街市經營環境普遍差，缺

乏競爭力。二是由於香港消費模式轉變，街市屬於式微行業。三是香

港經濟好轉並未惠及街市生意，房署轄下街市已宣佈繼續凍租一年。 

 

四.有關街市空調費用 

1. 堅決反對公眾街市空調費用全部由租戶承擔。政府在討論文件

中承認公眾街市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和角色，但在收取空調費用上確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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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公眾街市的定位、功能和角色。而政府要租戶承擔全部空調費用的

理據是: “把公眾地方的空調開支計算在租戶的空調費用內的做法，

在政府所有出租物業均被採用”。但本會認為公眾街市屬於公用設

施，不能等同政府出租的其它物業，因為其它出租物業沒有社會功能

和角色。 

 

2. 要求租戶承擔租用面積內的空調費用。政府的公共設施理應由

政府補貼公用地方的空調費用，連商業機構出租商場內的鋪面也只收

出租面積內的空調費用，而公眾街市卻要租戶承擔公共地方的空調費

用。這種作法對租戶非常不合理。 

 

3. 要求調低支持租戶百分比，安裝空調改善經營環境。09 年食

環署召開的八場咨詢會時，大部份沒有空調的街市要求安裝空調以改

善經營環境，但政府至今未有答覆。政府現在要求有 85%或以上的租

戶支持安裝空調系統才考慮，經租戶強烈反對承諾檢討支持租戶百分

比，但至今亦未有落實。希望政府將支持租戶百分比調整至 65%左右。

過去小部份租戶不願安裝空調主要原因是空調費高，如果只繳檔內面

積空調費，相信絕大部份租戶願意安裝。 

 

 街市生意每況愈下是不爭的事實，街市檔戶是社會基層人士，艱

苦經營，由朝做到晚，生活困苦。政府在制定街市政策時，要顧及民

生了解民情，理應紓解民困，不要令街市檔戶不滿情緒升溫，造成對

抗。這種做法不附合特首“施政為民”理念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 鄭素娥 

                   街市委員會 主席 許志權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1 年 2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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